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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D_95_c32_645160.htm id="niao" class="iian"> 一、报关

单证 （一）进出口货物报关基础知识 1、报关的含义 是指进

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进出境运输工具的负责人、进出境物

品的所有人或其代理人向海关办理货物、物品或运输工具进

出境手续及相关海关事务的全过程。 2、报关的分类 3、报关

单位 报关单位是指在海关注册登记的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和

报关企业。 4、报关员 是指依法取得报关员从业资格，并在

海关注册，代表所在企业向海关办理进出，口货物报关的专

业人员。 5、进出口货物报关的基本内容 6、电子报关 电子报

关是指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通过计算机系统，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的有

关要求，向海关传送报关单电子数据，并备齐随附单证的申

报方式。 （二）进出口货物报关的一般程序 1、前期阶段 是

指根据海关对保税货物、特定减免税货物和暂准进出口货物

有特定的蓝管要求，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在此三

大类货物实际进出境之前，向海关办理备案手续的过程。 2

、进出境阶段 是指根据海关对进出境货物的监管制度，进出

口货物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在一般逃出口货物、保税加工货

物、保税物流货物、特定减免税货物、暂准进出境货物、其

他进出境货物在进出境时，都必须按海关特定的文件要求、

时间和地点要求，向海关办理进出口申报、配合查验：缴纳

税费、提取或装运货物手续的过程。 3、后续阶段 是指根据

海关对保税货物、特定减免税货物、暂准进出镜货物和部分



蓦他进出境货物的监管要求，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或其代理

人在货物进出境储存、加工、装配、使用、维修后，在规定

的期限内，按规定的要求，向海关办理上述进出口货物核销

、销案、申请解除监管手续等的过程。 （三）报关单基础知

识 1、含义 进出口货物报关单是由姆夭总着规定坑一格式和

镇制规范，由进出曰货初收友贡入或并代理人填制，对进出

口货物的真实情况做电子或书面申明并提交海关办理进出口

货物申报手续的法律文书，是海关依法监管货物进出口、征

收关税及其他税费、编制海关统计及其他事务的重要凭证。

2、类别 3、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各联的用途 4、填制进出口货

物报关单的一般要求 5、填制进出口货物报关单涉及的主要

单证 （1）商业发票 （2）装箱单 （3）提／运单 （四）进出

口货物报关单填报规范 1、进口口岸／出口口岸 根据货物实

际进人（运出）我国关境的口岸海关，选择填报（关区代码

表）中对应的口岸海关中文名称及关区代码（四位数）。 2

、备案号 （1）备案号长度12位，其中第一位是标记代码。 

（2）一份报关单只允许填报一个备案号。两个或两个以上备

案号的进出口货物，分单申报。 （3）无备案审批文件的报

关单，本栏目免予填报。 （4）本栏应填写加工贸易手册编

号和征免税证明编号，不得为空。 （5）检验检疫机构签发

的《通关单》、外经贸部门等签发的《许可证》等编号，都

不在此栏。 （6）加工贸易合同项下，对于小量低价值的辅

料，按规定不使用登记手册的，本栏填报。 （7）备案号由

数字、字母组成。第一位代号须与“贸易方式”、“征免性

质”、“征免方式”、“用途”及“项号”等栏目相协调。

3、进口日期／出口日期 （1）日期均为8位数，顺序为年（4



位）、月（2位）、日（2位）。 （2）无实际进出境的报关单

填报办理申报手续的日期，并以海关接受申报的日期为准。 

（3）进口货物收货人在进口申报时无法确知相应的运输工具

实际进境日时，本栏目为空。 （4）申报进口日期与运输工

具负责人向海关申报日期不符，以运输工具申报进境日期为

准。 （5）“出口日期”栏仅供海关打印报关单证明联用，

预录人报关单和EDI报关单均免于填报。 （6）对于无实际进

出境的货物，应填报海关办理申报日期，以海关接受申报的

日期为准。 4、申报日期 （1）本栏目填报格式要求同进口日

期／出口日期。 （2）只有电子或纸质报关单上“已被海关

接受”时的日期，才是申报日期。 （3）一般进口货物申报

日期不得早于进口日期；出口货物申报日期不能晚于出口日

期。 5、经营单位 （1）“经营单位”栏应填报经营单位的中

文名称及编码。 （2）合同签订者与执行者不是同一企业时

，本栏应填报“执行合同企业”。 （3）进出口企业之间相

互代理进出口，“经营单位”栏填报“代理方中文名称及代

码”。 （4）外商投资企业委托外贸企业进口投资设备、物

品的，“经营单位”填报该外商投资企业中文名称和代码，

同时在“标记哇码及备注”栏注明“委托＊＊＊公司进口”

。 （5）对只有报关权而无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不得作为

经营单位填报。 （6）援助、赠送、捐赠的货物，填报直接

接受货物的单位名称。 6、运输方式 （1）“运输方式”栏应

根据实际运输方式按海关规定“运输方式代码表”选择填报

相应的运输方式名称或代码。 （2）进境货物的运翰方式，

按货物运抵我国关境“第一口岸”时的运输方式申报；出境

货物的运输方式，按货物运离我国关境“最后一个口岸”时



的运翰方式填报。 （3）进口转关运输货物，按载运货物抵

达进境地的运输工具填报；出口转关运翰货物，按载运货物

驶离出境地的运输工具填报。 （4）不同的运输方式项下的

货物，即使是同一合同，也应分单申报。 （5）非邮政方式

进出口的快件，按实际进出境运输方式填报。 （6）无实际

进出境的，出口加工区与区外之间货物，区内企业填报“9”

，区外企业填报“z”。 7、运输工具名称 （1）根据不同的

运输方式有不同的填报要求，一般需填报运输工具名称及航

次号。 （2）一份报关单只允许填报一个运输工具名称。 8、

提运单号 该编号必须与运输部门向海关提供的载货清单所列

相应内容一致，包括数码、英文大小写、符号、空格等；一

份报关单只允许填写一个提运单号，一票货物对应多个提运

单时，应分单填报。 9、收货单位／发货单位 （1）备有海关

注册编码收发货单位，应当填报其经营单位编码，没有编码

填报其中文名称。 （2）加工贸易货物报关单的收、发货单

位应与“加工贸易手册”中的“货主单位”一致。 （3）减

免税货物报关单的收、发货单位应与“征免税证明”中的“

申请单位”一致。 10、贸易方式（海关监管方式） （1）按

海关规定的“贸易方式代码表”选择填报相应的贸易（监管

）方式的简称或代码。 （2）一份报关单只允许填报一种贸

易（监管）方式。 （3）出口加工区内企业填制的出口加工

区进（出）境货物备案清单应选择填报适用于出口加工区货

物的贸易（监管）方式简称或代码。 （4）注意贸易方式、

征免性质、用途、征免四个栏目的协调。 11、征免性质 （1

）一份报关单只允许填报一种征免性质。 （2）参照“征免

性质代码表”选择填报征免性质简称或代码。 （3）加工贸



易货物应按“登记手册”中的批注的征免性质填报相应的征

免性质简称或代码。 12、结汇方式／征税比例 （1）出口报

关单“结汇方式”栏应按海关规定的《结汇方式代码表》选

择填报相应的结汇方式名称或英文缩写或代码。例如：“电

汇”／“T/T"／"2、、；“付款交单”／“D/P"／"4”；“信

用证”／“L/C"／"6”。 （2）如果商业发票中“Letter of

Credit No、”一项是“T/T"或其他结汇方式的英文简称，而

不是信用证号，则结汇方式填报“电汇”或其他结汇方式的

英文简称。 13、许可证号 （1）应申领进出口许可证的货物

，此栏必须填报有关机关签发的进出口货物许可证编号。 

（2）非许可证管理的商品，本栏为空。 （3）一份报关单只

允许填报一个许可证号，多个许可证的必须分单填报。 14、

运抵国（地区）／起运国（地区） （1）进口货物报关单中

的“起运国（地区）”栏和“原产国（地区）”栏、出口货

物报关单中的“运抵国（地区）”栏和“最终目的国（地区

）”栏，应按照海关规定的《国别（地区）代码表》选择填

报相应的中文名称或代码。如中国香港/110.日本/116.韩

国/133.美国/502.德国／304；澳大利亚/601等。 （2）无实际

进出境的货物，本栏填报“中国”（代码142）。 （3）对于

运输中转的货物，在中转地未发生任何商业性交易，则运抵

国或起运国不变。 （4）对于国际多式联运的货物，运抵国

（地区）、起运国（地区）亦不受影响。 （5）一份原产地

证书只能对应一份报关单。涉及多份原产地证书，应分单填

报。 （6）进口货物的原产国无法确定时，报关单“原产国

”栏应填报“国别不详”或701。15、装货港/指运港 16、境

内货源地/境内目的地 17、批准文号 18、成交方式 19、运费



20、保费 21、杂费 22、合同协议号 （1）本栏填报进出口合

同的全部字头和号码。 （2）无长度要求。 23、件数 （1）本

栏填报有外包装的进出口货物实际件数，不得填报为零。 

（2）裸装与散装货物的件数填报为“1”；包装种类填报“

裸装“或“散装”。 （3）有关单据仅列明托盘件数，或既

列明托盘件数，又列明单件包装件数的，“件数”栏填报“

托盘件数”，“包装种类”填报“托盘”。 （4）有关单据

既列明集装箱个数，又列明托盘件数、单件包装件数的，“

件数”栏填报“托盘件数”，“包装种类”填报“托盘”。 

（5）有关单据仅列明集装箱个数，未列明托盘件数或单件包

装件数的，“件数”栏填报“集装箱个数”，“包装种类”

填报“集装箱”。 24、包装种类 （1）本栏按照海关规定的

（包装种类代码表）选择填报相应的包装种类名称或代码。

如木箱／W/CASE；纸箱／CTNS；托盘／PLT。 （2）如果实

际包装种类有多种，则可以统报为“件”（Packages）。 （3

）裸装、散装货物的包装种类填报为“裸装”或“散装”。

25、毛重（公斤） （1）“毛重”栏填报进出口货物实际毛重

，以千克（公斤）计，不足1千克的填报为“1”。 （2）填报

的毛重应与装箱单上相应内容一致。 （3）进口报关单填报

此栏时，还应与舱单记录相应内容一致。 （4）如货物的重

量在1千克以上且非整数，其小数点后保留四位，第五位后略

去。 26、净重（公斤） 同“毛重”填报规范。 27、集装箱号

（1）本栏填报的是集装箱编号、规格和自重。“集装箱号”

填报规则为“一个集装箱号”十“／”＋“集装箱规格”＋

“／”＋“自重”。如：COSU241320/20/2275表明这是一

个20英尺集装箱，箱号为COSU241320，自重2275千克。 （2



）本栏不得为空，非集装箱货物填报"0’，。 （3）第一个集

装箱号填报在“集装箱号”栏中，其余集装箱号依次填报在

“标记唛码及备注”栏中。 28、随附单据 （1）本栏按海关

规定的《监管证件名称及代码表》填报监管证件代码及编号

。格式为“监管证件代码”＋“：”＋“监管证件编号”。

如"4：0077522"表示编号为0077522的出口许可证。 （2）所申

报货物涉及多个监管证件的，第一个监管证件代码和编号填

报在“随附单据”中，其余监管证件代码和编号填报在“标

记哇码及备注”栏中。 （3）代码表中的进出口许可证的亦

不得填报在本栏内。 （4）发票、装箱单、提运单等报关必

备单证，形式上是随附单据，但不应填报在本栏。 （5）海

关备案凭证如（加工手册）、（征免税证明）等，也不填报

在本栏。 （6）实行原产地证书联网管理的，原产地证书编

号填报在“备案号”栏，格式为：，’Y”＋“原产地证书编

号”。在本栏中，应填报为：“Y、、：《优惠贸易协定代码

》。 （7）未实行原产地证书联网管理的，填报为：“丫，

：《优惠贸易协定代码：裕证商品序号》。 （8）一份原产

地证书只能对应一份报关单，同一份报关单上的商品不能同

时享受协定税率和减免税。 29、用途／生产厂家 （1）进口

报关单填报用途，应根据进口货物实际用途，按海关规定《

用途代码表》选择填报相应的用途名称或代码。如外贸自营

内销/01.企业自用/04.加工返销/05等。 （2）生产厂家是指出

口货物的境内生产企业a本栏必要时填报。 30、标记哇码及备

注 （1）本栏涉及填报货物标记哇码中除图形以外的所有文

字和数字。 （2）关联备案号。关联备案号是指与本报关有

关联关系的，同时在海关业务管理规范方面又有要求填报的



备案号。格式为：“转至（自）xxxxxxxx手册，’。 （3）关

联报关单号。关联报关单号是指与本报关单有关联关系的，

同时在海关企业管理方面又要求填报的报关单的海关编号，

应填报在此栏内。 （4）所申报货物涉及多个监管证件的，

除第一个监管证件以外的其余监管证件和代码。格式为：“

监管证件的代码”＋“：”＋“监管证件编号”。 （5）所

申报货物涉及多个集装箱的，在此填除第一个集装箱号以外

的其余集装箱号。格式为：“集装箱号”＋‘7”＋“规格”

＋‘，／”十“自重”。 （6）受外商投资企业委托代理进

口投资设备、物品的进出口企业名称，格式为：“委托、x／

公司进口”。 （7）其他申报时必须说明的事项。 31、项号 

（1）每项商品的“项号”栏分两行填报。 （2）深加工结转

货物，分别按照加工贸易手册中的进口料件项号和出口成品

项号填报。 （3）料件结转货物，出口报关单按照转出加工

贸易手册中进口料件的项号填报。 32、商品编号 （1）根据

实际进出口商品名称，核查《进出口税则）中确定的8位税则

号，并填报在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商品编号”栏内。有附加

编号的，还应填报附加的第九、第十位附加编号。 （2）加

工贸易登记手册中商品编号与实际商品编号不符的，应按照

实际商品编号，变更登记手册的编号后，据实填报。 （3）

不同的商品编号分栏填报。一张纸质报关单最多允许填报5项

商品；一份报关单最多允许填报20项商品。 （4）不同的商品

编号，其征税税率、退税税率不同。 33、商品名称、规格型

号 （1）本栏目分上下两行填报。第一行填报进出口货物规

范的中文商品名称，必要时加注原文。第二行填报规格型号

。 （2）商品名称及规格应据实填报，并与所提供的商业发



票相符。 （3）商品名称应规范，规格型号应详细，以能满

足海关监管要求为准。 （4）加工贸易等已备案的进出口商

品，本栏填报的内容必须与已在海关备案登记的货物名称和

规格型号一致。 （5）报关单中的商品名称的英文翻译，必

须与提运单的品名一致，如果不一致，必须更改为与实际货

物一致后，海关才予以放行。 34、数量及单位 （1）分三行

填报。第一行：按海关法定第一计量单位及数量填报；第二

行：填报列明海关第二法定计量单位及数量；第三行：坡报

成交计量单位和数量。 （2）无法定第二计量单位的，本栏

目第二行为空。 （3）成交计盘单位与海关法定计量单位一

致时，本栏目第三行空。 （4）计盆单位是公斤，须与报关

单“表头净重”栏目所填报内容一致。 （5）已备案的货物

，’成交计量单位必须与备案登记中同项号下货物的计量单

位一致。35、原产国／最终目的国（地区） 参见“起运国、

运抵国”填报规范。 36、单价 （1）填报同一项号下进出口

货物实际成交的商品单位价格的金额。 （2）单价如非整数

，其小数点后保留四位，第五位及以后的略去。 （3）无实

际成交价格的，填报货值。 37、总价 （1）填报同一项号下

进出口货物实际成交的商品总价。 （2）总价如非整数，其

小数点后保留四位，第五位及以后的略去。 （3）无实际成

交价格的，填报货值。 38、币制 本栏应根据实际成交情况，

按海关规定《货币代码表》选择填报相应的货币名称或代码

或符号。如港币／HKD/1 I仇欧元／EUR/300；英镑

／GBP/303；美元／USD/502；韩国元／KRW/133；日元

／JPY/116等。 39、征免 （1）按海关核发的征免税证明或有

关政策规定，对报关单所列每项商品选择填报海关规定的《



征免税方式代码表》中相应的征减免税方式。如照章征税/1

；特案减*/4等。 （2）加工贸易相关报关但应根据“登记手

册”中备案的征免规定填报。 （3）加工贸易手册中备案的

征免规定为“保金”或“保函”的，应填报“全免”。 （4

）对法定零税率的一般贸易进出口货物，填报“照章征税”

而非“全免”。 （5）“租赁不满一年”和“租赁征税”下

的进口货物，本栏填报“照章征税”。 40、录人员 本栏目用

于预录人和EDI报关单，打印录入人员的姓名。 41、录入单

位 本栏目用于预录人和EDI报关单，打印录入单位名称。 42

、申报单位 指报关单左下方用于填报申报单位有关情况栏目

。 43、填制日期 指报关单的填制日期。预录人和EDI报关单

由计算机自动打印。 44、税费征收情况 45、海关审单批注栏

46、预录入编号 47、海关编号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